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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第三次半年進度報告新聞稿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總結會議在 106年 8月 12日召開，總

統指示，司法改革真正的關鍵，在於後續的行動，未來每半年，

司法院與行政院應定期提出報告，向社會說明司法改革的執行

進度及落實情形。司法院與行政院已經在 107年 2月 12日及 8

月 7日分別舉行司法改革首次及第二次半年進度報告，今（25）

日則在司法院大禮堂舉行第三次司法改革半年進度報告記者

會，讓各界瞭解司法院與行政院（法務部及其他相關部會）推

動改革的情形。 

司法院院長許宗力於開場致詞時表示，司法院及行政院為

推動落實司改國是會議的多項決議，針對決議的建議進行評估、

提出具體的對策作為，並將執行進度填製回應表，上傳至兩院

共同建置的「司法改革進度追蹤資訊平台」，民眾可藉此瞭解

各項決議的落實情形。許院長並指出，過去半年完成立法的「勞

動事件法」、「憲法訴訟法」、「終審法院大法庭制度」等，皆是

我國司法改革歷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不過立法程序完成後，還

有待進一步落實，未來將以堅定穩健的步伐推動司法改革，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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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繼續給予監督及指教。 

    接著由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說明一般性司改推動情形，

提到司法院、行政院各自設有推動小組，進行跨院、跨部會的

協力合作，除協調完成 87大點次、303個子點次的主、協辦機

關外，為推動落實各點次決議，建置了「司法改革進度追蹤資

訊平台」，民眾可於該平台瀏覽各機關提出的回應表，了解司

改進度。此外，司法院、行政院及法務部積極與外界說明司改

執行情形，在 106年起至 107年 11月在台北分別邀請勞工、

工商、醫界團體及「民間監督落實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聯盟」

等團體，進行 7場深度交流，並於 107年 7月、10月在台中、

高雄和新竹進行 3場「司改向前走：司法改革地方意見交流座

談會」，向地方各界說明司改國是會議的決議與落實，聽取各

界意見並進行交流。司改迄今已經完成相當數量的法律、命令

修正與行政措施（已修正通過法律類 30項、行政命令類 28項、

已實施行政措施類 106項、已提出法律草案 27項、行政命令

草案類 6項、規劃中行政措施類 23項），未來相關司改法案陸

續送到立法院，希望下個會期可以審議通過。 

司法院院長許宗力接著說明在這半年中，司法院各項司改

執行進度的重點，包括:1、促進勞動事件審判專業化，研擬「勞

動事件法」，經總統 107年 12月 5日公布，施行日期由司法院

另定之。2、完成「憲法訴訟法」立法程序，使大法官審理案

件全面司法化、裁判化、法庭化，程序更加公開透明，經總統

108年 1月 4日公布，自公布後 3年施行。3、完成終審法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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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制度之修正草案，確保終審法院在審理每件個案時，對於

同一種法律爭議所適用的見解均能一致，修正「法院組織法」

及「行政法院組織法」，經總統 108年 1月 4日公布，將於 108

年 7月 4日施行。4、完成「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107

年 4月 25日與行政院會銜函請立法院審議後，持續進行模擬

法庭演練，使各界瞭解制度之內涵。5、研修法官法，完善金

字塔型訴訟制度，使法官個案評鑑制度更臻完善，職務法庭審

理更加公開、透明、有效率。6、強化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ADR)，

促進當事人自主合意解決紛爭，以有效疏減訟源。7、研議設

置商業法院，草擬「商業事件審理法」草案條文，籌劃合於我

國國情之商業事件審理機制。8、保護犯罪被害人，成立「犯

罪被害人訴訟參與法案研議委員會」，建構完善、友善的被害

人訴訟參與制度。9、完善量刑制度及量刑參考系統，函頒「刑

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並持續增補、建置各類量

刑參考系統。10、擬定五年數位與開放政策之計畫，提升硬體

環境及效能，加強資訊及資料安全，升級資訊系統及服務，邁

向科技及智慧法庭。 

    以上所舉近半年來司法改革的重點，只是落實司法改革理

念，其中犖犖大者，我們當然瞭解，民眾對於司法的期盼，絕

對不僅於此。所以，展望未來半年，也將針對各個不同面向，

做出完整的規劃，持續進行司法改革工程。舉其要者摘述如下：

司法院將:1、推動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完成立法程序。2、

落實金字塔型訴訟結構，強化訴訟審級功能。3、推動商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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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審理法完成立法程序，使商業紛爭之裁判符合專業、迅速、

判決一致且具可預測性。4、推動勞動事件法順利施行，迅速、

專業、平等處理勞動紛爭。5、規劃大法官審理案件新制相關

配套措施。6、籌備大法庭新制配套措施。7、致力「國民參與

刑事審判法草案」及「刑事訴訟法有關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草

案」完成立法程序。8、完善刑事訴訟制度，持續研議修正刑

事程序相關規定。9、持續研修行政訴訟法，增訂「都市計畫

審查程序」專章。10、加強少年事件移送法院前之程序保障及

隱私權保護。 

法務部則由政務次長陳明堂就司改進度提出簡報。法務部

於 107年 8月至 108年 2月已推動之重點工作共有 10項，包

括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案，推動獄政改革，推動「律師法」

修法，規劃建立人民監督檢察權機制，行政簽結法制化，公、

私部門吹哨者保護法制之整合，毒品防制基金上路，推動數位

偵查卷證之跨機關交換運用，提出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之修正

建議及強化兒童保護機制。未來半年將推動之重點工作，則包

括：1、繼續推動「人民檢察審查會」制度。2、繼續推動行政

簽結法制化。3、積極推動戒除酒癮及毒癮治療。4、提升弱勢

族群之司法近用權。5、假釋再犯微罪改為得撤銷。6、落實修

復式司法。7、檢察官多元晉用。8、實施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新規定。 

隨後由羅政務委員提出行政院其他部會的改革成果，包括：

1、內政部提升司法人員有關原住民族之專業知識、召開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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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課程諮詢會，充實警察教育訓練內涵。2、內政部落

實偵查不公開相關措施。3、衛福部建置整合性藥癮醫療示範

中心，發展轉診與分流處遇系統。4、衛福部強化司法機關與

社政機關聯繫機制。5、衛福部持續透過兒虐防治三級預防措

施，落實兒少保護工作。6、教育部辦理修復式正義相關研習

活動及研發教材教案。7、勞動部提供更生受保護人就業協助。

8、環保署完善污染者負責制度，強化環境基金內涵。9、原民

會研議設置「原住民族司法諮詢委員會」，於文化抗辯案件出

具意見。 

隨著我國法治水準的提升、國民權利意識的增長，司法體

制亦應作出相對應的進步。然而現今司法面臨的問題千頭萬緒，

我們除將持續落實重要司改政策之外，也會聆聽所有國民的心

聲，持續與社會各界就各項司法改革議題，進行溝通對話，透

過各種方式讓國人能瞭解司法、督促司法，進而信賴司法。 

 


